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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钢焊接和焊缝修补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945钢焊接的材料、焊工资格、焊接方法及设备、焊接操作、焊缝缺陷修

补、焊后工作和焊工安全防护等要求。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舰船船体用945钢的焊接和焊缝修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含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然而，鼓
励根据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GJB 4000-2000 舰船通用规范
    CB 3910 船舶焊接与切割安全

    CB/Z 67 碳弧气刨使用技术条件

3 材料

3. 1用于船体结构的945钢板、945球扁钢、TH945手工电焊条、TM945埋弧焊丝和350ch焊剂、GY945
气体保护焊丝、COz气体和80%Ar+20%CO2混合气体均应具有质量保证书并按有关技术条件检验合格后，
方可使用。

3.2 焊条、焊丝和焊剂应存放于千燥的、通风良好的库房内 (室温 100C ̂-250C，相对湿度小于50%)。

凡锈蚀或药皮开裂的焊条不允许使用。

4 焊工资格

    焊工需经专门培训和考试合格后，才能进行产品相应位置的焊接。

5 焊接方法及设备

51 焊接方法

5.1.1舰船船体用945钢的焊接方法可采用手工电弧焊、C02气体保护焊和80%Ar+20%CO2气体保护焊、
埋弧自动焊。

5.1.2 手工电弧焊、Col气体保护焊和80%Ar+20%CO2气体保护焊采用直流电源反接极性施焊;埋弧自动
焊采用交流或直流电源施焊，采用直流电源时应采用反极性施焊。
5. 1.3  945钢的焊接工艺应按照GJB 4000-2000中913.4. 1.5的规定进行认可试验，并经使用方认可。
5.2焊接设备
    焊接设备应能满足焊接工艺要求，保持焊接参数稳定、调节灵活、安全可靠。

6 焊接

6.1 准备

6.1.1 焊接材料
6.1.1.1 焊条使用前应经3800C -4000C焙烘1 h,随炉冷至100℃一150 0C，装入100'C恒温干燥箱中
保存。保存期不应超过7d，超过7 d需按上述要求重新焙烘。焊工每次领用焊条不应超过4 h用量，
并存放在保温筒内，随用随取，用剩的焊条需重新焙烘，焊条重烘不应超过两次。

6.1.1.2 焊剂使用前应经3000C -350℃焙烘 1 h-2 h，冷至 100℃保温，随用随取。埋弧焊焊丝表面

应清除油污、铁锈和水分，擦试干净后方可使用;气体保护焊丝表面有油污、铁锈和水分时不允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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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定位焊应采用与产品相同的焊接材料。
6.1.2 焊接坡口

6.1.2.1焊接坡口应使用机械方法或气割方法加工，也允许按照CB/Z 67规定用碳弧气刨开坡口，但
应清理、打磨千净，防止渗碳。

6.1.2.2 焊接前应清除焊接坡口及其两侧30 mm范围内的油污、泥灰、熔渣和影响焊接质量的涂料;
清除手工焊坡口及其两侧20二范围内、埋弧焊坡口及其两侧30 mm范围内的氧化皮和铁锈;清除焊接
坡口及其两侧100 mm-200 mm范围内的霜、冰、雪、水分等，并用中性火焰或其他预热装置烘干。
6.1.3 焊接装配与检查
6.1.3. 1焊件应正确装配，一般不允许强力装配。
6.1.3.2 焊接正式焊缝前应检查定位焊缝，若发现裂纹，应铲除干净，重新补焊。定位焊的长度见表

表1 定位焊长度

钢板厚度
      m m

环境温度
    ℃

定位焊长度
        盯训

< 6

)0 30-100

一10-<0 60-100

) 6

) 一5 60̂ 80

一10-< 一5 > 80

6.1.3.3 装配马焊接与定位焊相同，起重吊马焊接与钢板的焊接相同。焊接吊马时应注意焊接包角。
6. 1.3.4 焊接前应检查装配间隙、坡口尺寸、定位焊的质量、清洁程度等。若不符合要求，不允许进
行焊接

6.2 焊接操作
6.2. 1 引弧和熄弧

6.2.1.1不允许在焊接区外的任何部位引弧。
6.2.1.2 手工焊应尽量采用短弧小摆动焊接法，摆动宽度不应超过焊条直径的3.5倍。对较长的焊缝
应采用分段退焊法，每一焊工施焊的焊缝分段长度一般不超过2 m 焊缝填满坡口之前，不允许停止焊
接。采用多层多道焊时，道间温度不应高于1500C，对于需要预热的焊缝，道间温度不应低于预热温度。

盖面层的多道焊宜采用退火焊道。

6. 2. 1. 3 采用埋弧自动焊时，在焊缝两端应设置引弧板和熄弧板，引出焊缝长度应不小于 80 mm。引

弧板和熄弧板材质应与母材相同。
6.2. 2 预热

6.2.2. 1 应根据不同的结构部位、拘束大小和环境温度等因素确定预热温度。
6.2.2.2 预热时需在坡口两侧50二 范围内保持一个基本均热带。采用专用测温仪器进行预热温度的
测量，预热温度测量点应在预热面均热带中心或预热面的反面。需保留的定位焊缝焊接前应根据环境条

件及所在结构部位的预热要求进行预热。

6.2.2.3 一般的对接接头和角接接头，当环境温度不低于 。℃时，可以不预热，但焊前应烘烤除去坡
口及其两侧的吸附水分;当环境温度低于0℃且不低于一5℃时，焊前预热到700C -900C;当环境温度
低于一5℃且不低于一10℃时，焊前预热到100℃一120 0C

6.2.2.4 重要的对接接头和角接接头，当环境温度高于 5℃时，可以不预热，但焊前应烘烤除去坡口
及其两侧的吸附水分;当环境温度不高于5℃且不低于0℃时，焊前预热到500C -700C;当环境温度低
于0℃且不低于一5℃时，焊前预热到100℃一120 0C;当环境温度低于 一5℃且不低于一10℃时，焊前预

热不低于1200C ,
6.2.2.5拘束大、重要结构部位，如大接头、可拆板、主机座、炮座等部位，当环境温度不低于 。℃
时，焊前预热到50 0C -70 0C;当环境温度低于0℃且不低于一5℃时，焊前预热到 100℃一1200C;当环

境温度低于一5℃且不低于一10℃时，焊前预热不低于 120'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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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6 前、后旎轴架等与船体结构的对接焊缝和角接焊缝，焊前预热温度应不低于 150 0C，焊后应
采取缓冷措施。
6.2.3 施焊

6.2.3. 1多层焊的焊接接头应相互错开，手工电弧焊错开距离应不小于 25 mm。不允许多层焊的焊缝
接头布置在交叉焊缝的位置上。

6.2.3.2 采用埋弧自动焊时，其焊接线能量不应超过40 kJ/cm.

6. 2. 3. 3 若无有效的防护措施，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停止施焊:
    a) 环境温度低于一100C;
    b) 当环境温度不低于一5℃时，相对湿度大于90%;或当环境温度低于一5℃且不低于一10℃时，相对

        湿度大于70%,
    c) 有雨或雪;

    a) 对于手工焊，风速不小于5耐。;对于C02气体保护焊和80 % Ar+20%CO2气体保护焊，风速不小

        于2 m/s,
6.2.3.4 纵横构架 (龙骨板、肋板、防挠材等)密集、刚性大的底部分段十字接头应采用对角焊或连
续焊，见图1。在焊完第3条焊缝后应立即进行第4条焊缝的焊接，先焊底部中央刚性最大的十字接头，
然后由中央向边缘逐步焊接每一个十字接头。

对 角焊 连续焊

图了 十字接头焊接顺序

7 焊缝修补

7. 1焊缝缺陷修补要求
7.1.1清除或修补焊缝缺陷时，均不允许在带压或背水的情况下进行
7.1.2 焊缝超差缺陷的补焊可采用5. 1规定的焊接方法。用手工电弧焊补焊时，应采用直径不大于4 mm
的焊条和较小的焊接电流进行连续焊接。较长缺陷的修补还应采用分段退焊法。焊接坡口较深时应采用
多层多道焊的方法进行补焊，盖面层采用退火焊方法。

7.1.3 焊缝超差缺陷修补前应标明修补的范围。焊缝缺陷长度超过 1。的焊缝修补和重要结构的焊缝
修补，应制定专用的缺陷修补工艺

7.1.4 焊缝超差缺陷段可用批凿或按照CB/Z 67中的规定用碳弧气刨等方法将缺陷清除，清除长度不
小于60 mm，并用砂轮打磨光顺，不允许用电弧或火焰进行割除。补焊槽底部应呈圆弧形，其半径应大
于3 mm，补焊区的过渡区应有45。的倒角过渡，抠除深度不大于板厚的2/3(穿透性的缺陷除外)，若
发现缺陷仍未清除干净，则将这一面刨槽焊满，然后再从另一面清除缺陷并补焊。焊缝过窄或过低时，

应进行补焊。

5 补焊前，焊接坡口应清理，清理方法按6.1.2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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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补焊前应按6.2.2规定进行焊前预热。预热温度为规定预热温度的上限值。补焊区的预热区域
宽度应比缺陷区域宽度大150二 以上，且预热应均匀。拘束较大部位的焊缝缺陷，其修补应根据专用

的焊补工艺确定预热温度。
7.1.7 同一部位的修补次数应不超过两次，若需第三次修补应报请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7.1.8 焊缝的检验结果及缺陷的修补工艺应报使用方认可，并将修补后的检验结果报使用方。

7.2 焊缝缺陷修补工艺
7.2.1 咬边和焊道间凹槽
    咬边和焊道间的凹槽经清理后应进行补焊，补焊长度一般不小于60。。超标的咬边缺陷不允许以

磨光基体金属作为修整。在缺陷修补后，焊道、焊缝与基体金属间应平滑过渡。

7.2.2 焊瘤和焊溢
    焊瘤和焊溢可用批凿或碳弧气刨铲除，并用砂轮清理，应使焊缝边缘平滑无槽痕。

7.2.3 未填满弧坑
    未填满的弧坑经清理后以手工电弧焊修补。若发现弧坑内有裂纹、气孔或夹渣时，应先清除再进行

修补。

7.2.4 焊穿
    焊穿的焊缝可从两面或先从一面清除焊穿段，使之形成相应的坡口，然后进行补焊修整。

7.2.5 夹渣、气孔和未焊透焊缝
    应先清除焊缝夹渣、气孔或未焊透的焊缝，使之形成相应的坡口，然后进行补焊修整。

7.2.6 裂纹
7.2.6. 1 非穿透性裂纹，从一面清除裂纹缺陷;穿透性裂纹，应从一面或两面清除全部裂纹的延伸剖
面。在清除裂纹缺陷的同时形成相应的坡口，然后进行补焊修整。
7.2.6.2 用批凿清除裂纹时，应先在裂纹的两端钻孔，防止裂纹扩展 W L时采用0 mrwW2。的钻头，

其钻头尖角为116“-1180，钻孔深度应大于裂纹深度2二一3 mm，穿透裂纹应钻穿整个焊缝剖面，

然后进行补焊修整。
7.2.6.3 用碳弧气刨清除裂纹时，应从裂纹两端对裂纹进行刨削，以防止裂纹扩展，然后进行补焊修

整 。

8 焊后工作

8.1焊缝检验
    焊接完工后应对焊缝进行外观检查，焊缝表面不允许有气孔、夹渣、未熔合、裂纹等缺陷，外观检

查合格后，再按有关规定进行焊缝内部质量检验。焊缝内部质量检验，一般结构部位需在焊接完成24 h

后进行，重要结构、结构刚度大的部位需在焊接完成48 h后进行检验。焊缝经表面检查和无损检验等发

现超差的缺陷，均应返修。

8.2 补焊检验
    返修的焊缝应在修补完工48 h后重新检查。检查范围从修补处向两端各延伸150二。若延伸端出现

超标缺陷，且焊缝处于船中部0.4倍船长区域内，则需对被检焊缝全长进行检查。调质钢的焊缝，若采

用磁粉检验，应在7d后进行。

8.3 装配马拆除
    拆马时不允许强力敲打，应采用气割或碳弧气刨等方法将焊缝抠除，再拆马，然后用砂轮磨平，以

保证钢板表面光洁平顺。若割、刨不当而使钢板损伤，则应焊补、磨光，并检查合格。

9 焊接安全防护

    悍接安全防护应按CB 3910的规定。


